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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十七届会议 

2022 年 11 月 6 日至 18 日，沙姆沙伊赫 

议程项目 5 

与清洁发展机制有关的事项 

  与清洁发展机制有关的事项 

  主席的提案 

  决定草案-/CMP.17 

  关于清洁发展机制的指导意见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忆及《京都议定书》第三条和第十二条， 

 又忆及第 3/CMP.1 号决定和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

方会议后来提出的关于清洁发展机制的指导意见， 

 肯定清洁发展机制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作出的贡献，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已负责登记逾 7,844 个项目活动和 361 个活动方案，发放逾 23.2 亿核证

减排量，其中超过 3.89亿核证减排量已在国家登记册或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册中自

愿注销， 

 欢迎《〈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生效，1 

 注意到第 3/CMA.3 号和-/CMA.4 号决定2 及其附件， 

 认识到需要从清洁发展机制平稳过渡到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建立

的机制， 

  

 1 第 1/CMP.8 号决定，附件一。 

 2 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议程项目 14 之下提出的题为

“关于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所建立机制的指导意见”的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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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般事项 

1. 欢迎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提交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会议的年度报告；3  

2. 注意到执行理事会及其专门小组以及秘书处 2021 年 9 月 10 日至 2022 年 9

月 8 日期间为监督清洁发展机制的执行情况和在其业务中与利害关系方保持接触

所开展的工作； 

3. 指定附件所列已得到认证并由执行理事会临时指定为经营实体的实体为经营

实体，履行具体部门的审定职能和/或核实职能； 

 二. 清洁发展机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结束后的运作 

4. 肯定执行理事会的建议，即由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

约方会议就清洁发展机制今后的运作问题，提供有关该机制之下具体进程的指导

意见；4  

5. 还肯定，根据第 2/CMP.16 号决定第 15 段，执行理事会可继续根据第 108 次

会议通过的临时措施，接收和处理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后发生的与减排有关的

项目活动的登记、入计期展期和发放核证减排量的请求，以及为活动方案提交的

同类材料和项目活动组成部分，直至向秘书处提交请求的程序开始运作之日，以

便将已获得临时地位的请求和提交的其他材料过渡到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第

四款设立的机制； 

6. 请秘书处编写一份技术文件，为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关于清洁发展机制的进程和机构

未来如何运作和运行的审议工作提供支持，纳入适当的时间框架，以避免在第六

条第四款机制之下的相应进程投入运作之前出现空白，技术文件包含以下内容： 

 (a) 按照执行理事会制定的相关程序，就 2021 年 1 月 1 日前结束的监测期

向秘书处提交的发放核证排减量的请求； 

 (b) 按照执行理事会制定的相关程序，向秘书处提交的关于自愿注销核证

减排量的请求； 

 (c) 按照执行理事会制定的有关程序，核准在自下而上进程中提交并在自

上而下进程中启动的新的和经修订的方法、方法学工具和标准化基准； 

 (d) 清洁发展机制之下的认证程序的运行情况。 

7. 还请执行理事会作为优先事项评估技术可行性，以便根据上文第 5 段提及的

临时措施，允许提交造林和再造林项目活动和活动方案的登记、发放和延期请

求，并酌情修订临时措施程序，同时不妨碍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

约》缔约方会议正在进行的关于涉及第六条第四款机制之下清除量活动的审议。 

  

 3 FCCC/KP/CMP/2022/7。 

 4 见文件 FCCC/KP/CMP/2022/7, 第四章 E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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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将核证减排量转入《巴黎协定》之下第六条第四款机制的机

制登记册 

8. 还请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册管理人按照第 3/CMA.3 号决定附件第 75(a)段，确

定保存在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册中的5 符合条件可转入第 3/CMA.3 号决定附件第六

章(机制登记册)所述第六条第四款机制的机制登记册的核证减排量(符合条件的核

证减排量)； 

9. 决定按照第 3/CMA.3 号决定附件第 75(b)段转移符合条件的核证减排量应采

用以下方法：在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册中开设专门的行政注销账户，对符合条件的

核证减排量予以行政注销，之后将这些注销的符合条件的核证减排量的整套序号

及接收账户的详情传输至机制登记册，以便能在机制登记册中予以重新创建； 

10. 邀请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请监督机构与执行

理事会合作实施将符合条件的核证减排量转入机制登记册的进程； 

11. 请执行理事会与监督机构协调，同时考虑到机制登记册的实施时间表以及作

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

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今后的任何相关决定，以： 

 (a) 制定和实施一项程序，供项目参与方和在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册中持有

符合条件的核证减排量的缔约方以及适应基金受托管理人6 使用，以请求将此类

核证减排量转入机制登记册，同时注意到这些项目参与方、缔约方和适应基金受

托管理人应在转移请求中提供： 

(一) 请求转移的符合条件的核证减排量的序号； 

(二) 这些核证减排量将转入的机制登记册中接收账户的详情； 

 (b) 制定并实施一项程序，包含以下步骤： 

(一) 向东道缔约方发出转移请求的书面通知； 

(二) 如果在将由执行理事会规定的时限内没有收到东道缔约方的书面反对

意见，则进行转移； 

 (c) 在向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提交的年

度报告中，报告关于请求将符合条件的核证减排量转入机制登记册的程序的实施

情况； 

12. 又请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册管理人： 

 (a) 利用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册的现有能力，对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册进行必

要的修改，以便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进行上文第 9 段所述的转移； 

 (b) 开设上文第 9 段所述的专门的行政注销账户； 

 (c) 设立必要的技术安排，便利将注销的符合条件的核证减排量的相关数

据向机制登记册进行电子传输和核对； 

  

 5 https://cdm.unfccc.int/Registry/index.html. 

 6 用于将符合条件的核证减排量从适应基金账户转出。 

https://cdm.unfccc.int/Registr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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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与机制登记册管理人协调： 

(一) 设立上文第 12(c)段所述的技术安排； 

(二) 核对传输至机制登记册的注销的符合条件的核证减排量的相关数据； 

 (e) 在向东道缔约方指定国家主管部门提交的关于产生核证减排量的活动

的定期报告中，提供关于转入机制登记册的符合条件的核证减排量的信息； 

 (f) 在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册网页上公布转入机制登记册的注销的符合条件

的核证减排量的整套序号。7 

 四. 财政资源管理 

13. 还请执行理事会和秘书处确保按照将由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确定的时间表，高效和审慎地使用清洁发展机制信托基金的

资源，直至清洁发展机制及其机构之下的进程结束运作； 

14. 回顾请8 附属履行机构审查清洁发展机制信托基金的状况，并拟定建议，供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八届会议审议。 

  

 7 https://cdm.unfccc.int/Registry/index.html. 

 8 第 2/CMP.16 号决定，第 22 段。 

https://cdm.unfccc.int/Registr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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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Entities accredited and provisionally designated by the 
Executive Board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English only] 

Name of entity 

Sectoral scopes 
(validation and 

verification) 

Ampere for Renewable Energy (Ampere)a 1, 3, 13 

China Environmental United Certification Center Co., Ltd. (CEC)a 1–15 

Japan Quality Assurance Organisation (JQA)a 1, 3–5, 10, 13, 14 

Korea Energy Agency (KEA)a 1, 3–5, 7, 9, 11–15 

Korea Testing & Research Institute (KTR)a 1, 3–5, 11, 13 

Korean Foundation for Quality (KFQ)a 1–5, 9, 11, 13, 15 

Korean Standards Association (KSA)a 1–5, 9, 10, 13–15 

Re Carbon Gözetim Denetim ve Belgelendirme Limited Sirketi  
(Re Carbon)a 1–3, 13, 15 

RINA Services S.p.A. (RINA)a 1–7, 9–11, 13–15 

ERM Cert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Services Limited (ERM CVS)b 1, 3–5, 8–10, 13 

Foundation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Institute (Thailand) (MASCI)b 1, 13 
 

 

a  Accreditation granted for five years. 
b  Expiration of the accreditation in its entir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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